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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19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7-157） 

林委員就日本核災地區食品進口把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調節我國邊境查驗量能，自民國 102 年起，我國陸續於相關場合與日方洽談日本輸臺食品源

頭管理合作，提出由日方檢附輻射檢驗證明之提議，並於 103 年 6 月起，共同執行「臺日交

流合作計畫」，包括針對輸臺產品比對雙方檢測結果之一致性，以評估未來實施之可行性。 

二、為有效蒐集各界意見，衛福部食藥署於 103 年 10 月 28 日預告 2 項措施草案，包含對日本輸入

食品要求檢附產地證明及對高風險產品要求檢附輻射檢驗證明。鑒於各界對於上述 2 項措施

草案意見眾多，該署遂於本（104）年 2 月 5 日召開「日本食品輻射管理意見交流會議」，邀

請貴院委員、學者專家、消保團體、食品業界及公會代表與會，就 2 項措施草案進行意見交

流與溝通，並於會議中報告預告期間各界提供之意見，會議相關資料均已公布於網站供各界

參閱。 

三、另衛福部食藥署為確認日本食品之產地標示，自本年 3 月 19 日起加強對日本輸入食品查驗，

並調整人員協助邊境查驗業務，依據邊境報驗批數與開櫃檢查人力需求，加強人力調度，絕

不讓邊境缺乏人力，邊境報驗因季節性、節日性有高低峰，該署均依業務所需調度人力分配

。 

四、為強化對日本食品中文標示之邊境管理，財政部關務署已對自日本進口食品之違規廠商提高查

驗比率，加強報關文件審核；另為強化邊境管制效能與境內查核之聯繫，該署並與各簽審規

定主管機關規劃建置異常案件線上即時通報機制，阻截不法於關口。此外，為加強海關與各

簽審機關橫向聯繫，該署已定期召開海關與各簽審機關橫向聯繫會議及關務會報，期協調並

解決通關疑義案件，加強進口商品管制，維護國人健康安全。 

（三十四）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儘速於國道 1 號臺中路段增設系統交

流道銜接台 74 線快速道路，以紓解中清交流道交通壅塞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89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8-212） 

盧委員就儘速於國道 1 號臺中路段增設系統交流道銜接台 74 線快速道路，以紓解中清交流道

交通壅塞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國道 1 號臺中路段增設系統交流道銜接台 74 線快速道路案正由本部高公局依國發會意見辦理

可行性研究修正作業，俟修正完畢後，將循程序陳報行政院審議。本案於行政院核定可行性研究報

告後，即可續辦規設、環評及都市計畫變更等作業。 

（三十五）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近年來多有文史工作者力主保留具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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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紀念性建築，業主卻執意改建，市府斡旋未果，業主仍然拆

除之憾事發生，希望文化部儘速針對「歷史建築所帶來的觀光

經濟效益往往不會回流到業主手上，觀光產業發達後，甚至還

要面對人潮與車潮帶來的不便。」提出相關策進方案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24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7-209） 

邱委員鑒於近年來多有文史工作者力主保留具歷史紀念性建築，業主卻執意改建，市府斡旋

未果，業主仍然拆除之憾事發生，希望文化部儘速針對「歷史建築所帶來的觀光經濟效益往往不會

回流到業主手上，觀光產業發達後，甚至還要面對人潮與車潮帶來的不便。」提出相關策進方案，

經交據本部文化資產局查復如下： 

一、古蹟、歷史建築等文化資產是人類重要的歷史文化紀錄，為鼓勵民眾自發性的保存及維護具歷

史文化意義之私人古蹟、歷史建築等文化資產，「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訂

有相關獎勵措施，如：文資法第 17 條第 4 項針對私人建物經列為暫定古蹟，致權利人之財產

受有損失者，訂有補償機制；文資法第 35 條第 1 項針對古蹟定著土地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

、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內土地，訂有土地容積移轉獎勵機制；文資法第 91 條針對私有古蹟、

歷史建築訂有免徵或減免房屋稅、地價稅回饋機制等。 

二、另，針對古蹟所有人、使用人及管理人未善盡管理維護之責，文資法亦依不同情節訂有相關罰

則。本次文資法修法，並再加入毀損歷史建築者之罰則。 

三、除落實上揭法制事項外，本局積極持續輔導地方政府協助所有人進行文化資產的活化再利用，

以點線面串連整體區域環境美學經濟提昇，創造文化資產加值效益。 

四、文化資產保存需要一步一腳印逐步落實，後續將以下列方式協助所有人發展歷史建築的活化效

益： 

(一)加強辦理教育推廣：加強宣導請文化資產所有人報名參加「文化資產學院」相關學程，

如：臺灣文資加值空間規劃設計經營管理學程、臺灣當代文資加值規劃設計 T.K.E 跨域學

程及文資觀光學程等，了解文化資產可透過何種手法活化再利用，進而衍生更佳之利用

效益。 

(二)擴大辦理文化資產保存活化相關研討會、論壇及工作坊：邀集文化資產活化再利用成功

案例進行經驗分享，如臺中市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演武場」、臺北市市定古蹟北投文

物館等於修復後作為藝文空間的活化使用，均創造極佳之營運效益；又如臺南市透過文

化資產點線面的保存，進行整體區域市鎮保存活化，使得臺南市因為文化資產的亮點，

而創造豐厚的觀光產值及效益。 

(三)建立文化資產獎勵機制：邀集學者專家成立「古蹟歷史建築管理維護評鑑小組」，針對

古蹟歷史建築管理維護優良者，予以獎座及獎牌獎勵；另針對私有文化資產者，於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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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管理維護計畫申請時，優予補助。 

（三十六）行政院函送黃委員國書就文化部應針對設置國家級影視產業園

區進行可行性評估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22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7-184） 

黃委員就要求文化部針對設置國家級影視產業園區進行可行性評估提出相關疑義質詢乙案，

經交據文化部說明如下： 

一、影視產業園區有集聚效益，惟其推動，仍應視實際發展需求始能達到協助產業發展的目的。按

影視製作以數位科技及雲端進行已成趨勢，園區所需土地及建設均耗費甚鉅，考量目前國內

年度影視製拍產量情況，興建大型片場或園區之設施使用率及收益，或未足支撐龐大維運經

費以永續經營。國內如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高雄市等地方政府，因轄內有合宜據點，

且有整合景點協拍及促進觀光等需求，均已進行此類園區興建或推動之評估，園區發展結合

地方周邊資源支持，實更具效益。 

二、本部曾邀集相關地方政府召開「各縣市政府推動影視園區及相關設施共識會議」，就未來之發

展規劃與定位、區域策略聯盟、未來資源整合等事宜進行討論，強化對於各地方政府推動計

畫之溝通與瞭解，並達成共同推展優質影視環境之共識。爰本部現階段以協助地方政府推動

片廠或園區建置計畫為主，將持續關注推動情況及協調資源整合。 

三、為能協助電影發展，本部「電影法修正草案」業送大院審議，本次修法將廢除不合時宜及意識

形態箝制之條文，同時進一步完善產業發展措施，如明訂對電影產業各環節的輔助、企業投

資國產電影片之投資抵減及外國影片來臺拍片退稅優惠等，其輔助措施包括電影人才培育，

期能健全產業環境，帶動整體電影事業之發展與資源投入，本部亦將視產業需求，評估影視

園區推動之必要性，俾能適時協助產業發展。 

（三十七）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政府應對國內製藥工廠及供應商，明

訂主成分要符合藥品級規定，對所有吃進去人身體的賦形劑，

也要能確保安全無虞的規格，並要求明確標示，並應迅速明訂

執行時間表。對於違規藥廠要嚴格執法並公告周知，藥事法要

明訂窩裡反條款、消費者保護基金、罰則及罰鍰，均不應低於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91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8-229） 

許委員就政府應對國內製藥工廠及供應商，明訂主成分要符合藥品級規定，對所有吃進去人

身體的賦形劑，也要能確保安全無虞的規格，並要求明確標示，並應迅速明訂執行時間表。 

對於違規藥廠要嚴格執法並公告周知，藥事法要明訂窩裡反條款、消費者保護基金、罰則及


